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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书敢谓匡时论

———郑观应的«盛世危言»与近代转型

李启成　梁挪亚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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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AlarmistTalkintheHeyday WrittenbyZhengGuanying

andTransformationofModernHistory

LiQicheng　LiangNuoya

内容摘要:郑观应的思想四十多年一以贯之,其体系的核心是励行立宪和

砥砺道德,商战只有在君主立宪卓有成效的基础上才可尽其功,收振衰起敝、富

国强兵之果.治人、治法兼重,治人者端视道德为依归,治法者则以君宪为尚.
有心治国,二者都不可或缺.当政者既不能以人才不足为由而阻碍立宪,亦不

能以纸面上的宪制为已足而轻忽人才之作育养长.
关键词:郑观应 君主立宪 砥砺道德 盛世危言

∗ 李启成,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所长;梁挪亚,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

研究生.
本文由梁挪亚负责前期资料整理工作,李启成负责论文写作.



引言

降及１９世纪,时处王朝周期盛世已过的衰世,清王朝遭遇了具有强烈侵略

性且富于活力的西方,内政不修更引起外敌觊觎,外力重压引发了内部变革.
随着变革逐渐由表及里、从海疆一隅到内陆腹地,整个社会已慢慢转型.“一旦

彼此短兵相接,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,立国基础为之震撼.于是张皇失措,自处

处人,两无是处,遂陷入悲运.”〔１〕其间缘由,主要还在清王朝乃至整个帝制中

国自身.帝制中国本就经历多次王朝盛衰循环,难以走出;清王朝的特殊性在

于它以异族入主,满汉矛盾根深蒂固.但经几代君主励精图治,清朝开创了百

多年的康雍乾盛世,声威之隆,直比汉唐.月盈则亏,盛极而衰,到１９世纪,中
国与西洋直接接触开始之际,清廷已步入王朝循环的衰落期.其主要表现为:
皇权专制登峰造极而吏治却极度腐败、人口大幅度增加引起社会贫困程度加

剧、因严密的思想控制而导致思想学术陷入繁琐考据,几无关乎国计民生,“即
令无外来的冲击,清的治权已不易保,对于虎视眈眈的西方强敌,又焉能抵

御?”〔２〕面对此一自古罕有的危局,有心人当谋求有效应对之道,郑观应就是这

样的有心人之一.
关于郑观应的生平、志业及其变法思想,学界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.本文

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〔３〕的基础上,聚焦于«盛世危言»和«盛世危言后编»,拟将

郑观应置于中国由传统帝制向近代共和转型的历程中,来观察其变法改制思想

的独特价值和意义.

一、著书心系匡时———郑氏变法思想溯源

郑观应,１８４２年出生于广东香山雍陌乡,１９２２年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局

公学宿舍,享年８０岁.历经晚清和民初的重大社会变局,作为一“杞忧生”(郑
观应字),当不能已于言,必有所感发.郑氏自小在私塾读书,于传统学问方面

打下了较为良好的根底.年１７应童子试,未中,即奉父命到上海学习经商,眼
界为之大变,由此开启了漫长的买办和商宦生涯.与一般买办不同,郑氏能潜

心学习,从语言文字着手,进而“究心泰西政治、实业之学”.出于因应时艰之

念,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变法救国思想,较早集中反映在«易言»一书中.郑氏

阅历渐长,国事日非,思考日渐深入,思想因之越来越有系统.受１９世纪８０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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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郭廷以:«近代中国史纲»(上册)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,第１页.
同前注〔１〕,第１２页.
在本文写作过程中,夏东元先生费大量心血编著的上下两巨册«郑观应年谱长编»,将与

郑观应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慎密翔实的搜集和考订,对本文的撰写帮助极大,特此致谢.参见夏东

元编著:«郑观应年谱长编»,全两卷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.



代的经济风潮影响,郑观应因债务问题被迫长时期归隐故里〔４〕,蛰居澳门“郑
慎馀堂”.自此,即开始集中酝酿«盛世危言»一书的写作.〔５〕 自１８８６年集中

写作开始,到１８９４年问世的五卷本最初版,９年时间过去了.作者后来又屡次

修订、增删.自１９０７年下半年,郑观应受粤路反郑思潮的影响,到澳门郑慎馀

堂集中整理编辑«盛世危言后编».直到１９２１年,他还在修订该书.可以说,
«盛世危言»及其姊妹篇«盛世危言后编»乃是郑观应一生思考和行事的总结.
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,郑观应不仅注重坐而言,同时也极力起而行,两者都有文

字记录留于后世.〔６〕将两书合观,即可见郑观应维新思想的最核心部分是以

开国会为焦点的励行立宪.其脍炙人口的“商战”说也只有在立宪基本实现的

情况下才有成功之可能.他曾对至交好友盛宣怀讲:“变法而不立宪,如树之无

根”.〔７〕

俗语云,在商言商.以买办商贾为职业的郑观应超出凡俗之处就在于他虽

言商,但是在国家社会转型的宏大视野下高屋建瓴讲出来的.据郑氏晚年夫子

自道:“余于甲申中法之役,曾上书政府,请开国会􀆺􀆺政府以为狂妄之言.今

各使臣回华,知欧美富强之国无不有宪法、有议院,遂为大势激刺所由生,不仅

发于草莽之臣,而封疆大吏􀆺􀆺皆知非速开国会不能团结国力,非设内阁不能

决定政策,或奏议、或电折,相继而至,意谓舍此别无救国之策.”〔８〕实际上,郑
氏于１８７６年初步完成,后收入«易言»一书中的“论议政”一篇即主张中国仿效

泰西列国,设立上下议院,所谓“上效三代之遗风,下仿泰西之良法,体察民情,
博采众议.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,臣民泯异同之见”,是“长治久安之道”.〔９〕

退一步,即便如郑氏自谦所云甲申年上书朝廷算起,到郑氏过世,其间３０多年,
郑氏一直呼吁在中国励行立宪.上书当道,呼吁立宪,在近代思想家里面,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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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〔７〕

〔８〕

〔９〕

据郑观应自己讲:“癸未年机器织布局各友押款计共十余万金,因中法之战股票跌价不

赎,经手未能清理,迭被北洋大臣追索,迫如星火,幸龚蔼人方伯从中调停,而王爵棠方伯集资代为

清理.”参见«中华民国三年香山郑慎馀堂待鹤老人嘱书»,夏东元编:«郑观应集􀅰救时揭要(外八

种)»,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,第５５３页.
经夏东元先生围绕彭玉麟给郑观应«盛世危言»所作序为主要证据,认为“«盛世危言»这

一书名,却于１８８４年‘甲申冬日’面世.可见郑观应早在«易言»出版后即酝酿«盛世危言»了,到
１８８４年«彭序»时已相当成熟了”参见夏东元编著:«郑观应年谱长编»(上卷)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

社２００９年版,第１８９页.
夏东元先生关于两书的定性及其关系的总结很到位,“«盛世危言»是郑观应维新改革的

理论的篇章,«盛世危言后编»则是他一生实践的记录.理论体系也好,实践记录也好,在当时基本

上均为‘言人之所未言,言人之所不能言’者”参见«简短附论»,夏东元编著:«郑观应年谱长编»(下
卷)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,第８４１页.

«上顺德邓宫保书»,夏东元编:«郑观应集􀅰盛世危言后编»,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,第
３８０—３８１页.

«致潘兰史征君书»,同前注〔７〕,第４７０—４７１页.
«易言􀅰论议政»,同前注〔４〕,第１０５—１０６页.



非常难得.郑观应主张以开国会为中心的立宪思想,乃其一生为经世救国所拟

方策的重要主张.因为时间跨度长,且终其身一以贯之,自有其特色.
自道光年间海禁大开之后,近代中国即有少数思想家在谈“师夷长技”的同

时,也介绍了一些西方议会民主制度,但形成思潮是在中法战争后,至于提上实

践日程,那要到甲午惨败后,其高潮即为戊戌维新.及至庚子国变,两宫蒙尘,
清廷创巨深痛,决意推行新政,到１９０６年清廷才宣布今后将切实预备立宪.当

郑氏初次提出立宪开国会建议时,立宪尚未成为时代思潮,更遑论见诸实行.
等到郑氏晚年,共和立宪已取君主立宪而代之,但步履维艰,越来越不餍人望,
时代风潮已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之途,有成为弃屣之虞,郑氏还在坚持

其君主立宪之论.这也就是说,郑氏的立宪思想,在多数时候都处在时代风潮

的少数者之列,自然就要多花些力气来为其主张的合理性进行较充分的论证;
还有,郑氏晚年为何没有选择与时俱进,而是择善固执其立宪主张,其理由又安

在? 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,即为郑氏立宪思想的特色,亦是其价值所在.本文

即拟次第解析这两个关于其立宪思想的内在脉络,以此凸显郑观应作为思想家

在转型中国的历史地位.

二、“徒善不足以为政”:当时中国为何必早设议院?

鸦片战争以后,引进西方先进器物、技术的“洋务论”逐渐被更多人认同,以
“自强”“求富”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成为一时代风潮,但当时公开倡导引入西方政

教法制的“变法论”尚属社会异端.如上面所说,郑观应于１８７６年初步写成,于

１８８０年初版的«易言»中谈及中国应模仿泰西设立议院,王韬在为该书所写的

跋之中,即道出该书所可能引发的对作者的不利后果,“此书出,天下必将以杞

忧生为口实”,认为作者是主张以夷变夏的颠倒举措.为保护初出茅庐的郑氏,
王韬特地点出,“杞忧生所欲变者器也,而非道也”;还特别暗示,即便此书有些

主张对一般人而言显得过激,那也是因为它“大抵发愤之所为作也”,“盖救时之

药石也”〔１０〕,应该得到谅解.受到王韬“变器不变道”的点拨后,郑观应自己也

意识到该书主张的某些超前之处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,因此在随后的«盛世

危言»中,他即集中运用传统中国思想中的道器关系论为自己的学说,尤其是开

议院的主张来进行正当性论证,试图以此堵住反对者悠悠之口.此即为对“道”
进行限缩解释的新道器观.

郑观应将«道器»编辑为«盛世危言»的首篇,其目的之一非常明确,是要解

决从“洋务论”到“变法论”中的重要理论障碍.郑观应在«盛世危言»十四卷本

的«增订新编凡例»中提到将«道器»列为篇首的原因:“今因时势迁变,复略为增

７４２著书敢谓匡时论

〔１０〕 王韬:«易言原跋»,同前注〔４〕,第１６８—１７１页.



订,推广其意.或问书中皆言时务,何以首列«道器»? 余曰:道为本,器为末,器
可变,道不可变,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,非孔孟之常经也.”〔１１〕郑观应并没有

放弃“西学中源”“中道西器”传统观念,也没有放弃“夷夏之辨”的立场,他采用

了迂回的办法,即赋予“道”“器”新的内涵,从而使“中道西器”之说获得了新的

生命力.
郑观应在«道器»篇中引用了«易􀅰系辞»中的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

谓之器”,孔子所说的“君子谋道不谋食,忧道不忧贫”等中国经典,甚至认为与

中国的“道”相比,西人的基督教义“俚鄙固无足论”〔１２〕.他尽量把中国的“道”
提到形而上的层面,与实践分离,将“道”定义为中国人对宇宙、世界、人类最根

本的终极价值〔１３〕,其他一切事物都是“器”,即“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,如一切汽

学、光学、化学、数学、重学,天学、地学、电学,而皆不能无所依据,器者是也”.
进一步而言,“政教刑法”自然就不属于“道”的范畴,引进西方的“政教刑法”自
然不会损害中国的“道”〔１４〕,因为“道”是至高无上的.作者通过重新解释“道”
的概念,将“道”的概念拔高〔１５〕、虚化〔１６〕,将“政教刑法”与中国的“道”分开,在
不突破“中道西器”“夷夏之辨”的传统框架的情况下,为“变法论”在保守思潮依

然占据主流的情况下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证.
需要指出的是,在传统“道”“器”关系中,固然二者有别,但它们之间的联系

才是之所以用这两个词的重点所在.郑观应要以此作为变法论的理论根据,就
不能不谈这个问题.因此他讲:“由是二生三,三生万物,宇宙间名物理气,无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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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１〕

〔１２〕

〔１３〕

〔１４〕

〔１５〕

〔１６〕

这篇序言中强调“道器”还有一层背景:在甲午后,康有为«新学伪经考»在社会上引发关

注,康有为主张“孔子改制”说,康有为认为:所谓“微言大义”,即孔子改制之学也:申公、辕固生、
韩婴、伏生、高堂生、田何、胡母生、董仲舒,四百年传之不绝”,甚至“盖孔子改制后,从其学者皆谓

之‘儒’.故‘儒’者,譬孔子之国号,如高祖之改国号为汉,太宗有天下之号为唐,艺祖有天下之

号为宋,皆与异国人言之,至于臣民自言,则云‘皇朝’‘圣朝’‘本朝’‘国朝’,人自明之,不待称国

号也.”参见康有为:«新学伪经考»,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,第２０、４６页.
“西人不知大道,囿于一偏.原耶稣传教之初心,亦何尝非因俗利导,劝人为善.惜其精

义不传,二、三生徒妄以私心附会,著书立说:托名耶稣,剿袭佛老之肤言,旁参番回之杂教,敷陈天

堂地狱之诡辞,俚鄙固无足论,而又创设无鬼神之说.夫既无鬼神,则天堂地狱又复为谁而设? 矧

别派分歧,自相矛盾,支离穿凿,聚讼至今,迄莫能折衷一是.究其流弊,皆好事者为之,有识者断

弗为所炫惑也.”参见夏东元编:«郑观应集􀅰盛世危言»,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,第２０页.
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.此中国自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以来,列

圣相传之大道,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.”参见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２０页.
“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,宅中驭外,守尧舜文武之法,绍危微精一之传,宪章王道,抚辑列

邦,总揽政教之权衡,博采泰西之技艺.诚使设大、小学馆以育英才,开上、下议院以集众益,精理

商务,藉植富国之本;简练水陆,用伐强敌之谋.建皇极于黄、农、虞、夏,责臣工以稷、契、皋、夔.
由强企霸,由霸图王,四海归仁,万物得所,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.”参见同前注〔１２〕,
第２１页.

“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,通天人之故,道者是也.”参见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２１页.
“夫道弥纶宇宙,涵盖古今,成人成物,生天生地,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.”参见
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２０页.



罗括而包举”“故物由气生,即器由道出”〔１７〕.他自己也意识到此种讲法失之于

含混,后来在«道器»篇的附言中补充了“器固不能离乎道”“则道又寓于器之中

矣”“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,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”〔１８〕等诸多传统论述.既然

“道”可以“无不罗括而包举”,即“器”由“道”生,那么郑观应“变法论”所立足的

“中道西器”之说该如何自洽? 郑观应并未就此给出答案,可能也无法予以

回答.
“道”与“器”是中国古代学问一对非常重要的基本范畴,朱子的阐释特别重

要且影响深远.二者关系难以用抽象的语言说清楚,故他经常举例予以补充说

明.他曾讲:“可见底是器,不可见底是道.理是道,物是器.因指面前火炉曰:
‘此是器.然而可以向火,所以为人用,便是道’.”〔１９〕“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

寻那形而上之道,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.”〔２０〕“形而上者是理,才有作用,便是形

而下者.事物虽大,皆形而下者.尧舜之事业是也.理虽小,皆形而上者.”〔２１〕

“器亦道,道亦器也.道未尝离乎器,道亦是器之理.理只在器上,理与器未尝

相离,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.”〔２２〕近代对朱子思想有极为透彻研究的钱穆曾总

结道:“朱子论道与器,实与其论理与气者同条共贯,其间更无区别.”〔２３〕“道”本
来无形体,“器”于是就成为“道”的表现形式,但“器”也仅仅是“道”的表现形式.
换言之,“道”不可见,而我们只能通过“器”才能看到“道”的无体之体.“朱子则

要人从粗处悟到精处,所谓道与理,只在事物形下之气与器上面.此乃朱子论

学最著精神处.”〔２４〕王夫之的观点则与朱子有别:“天下惟器而已矣.道者器之

道,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.”“无其道则无其器,人类能言之,虽然,苟有其器

矣,岂患无道哉? 􀆺􀆺无其器则无其道􀆺􀆺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,治器

者则谓之道.”“形而上者,非无形之谓.既有形矣! 有形而后有形而上.无形

之上,亘古今,通万变,穷天穷地,穷人穷物,皆所未有者也.”〔２５〕在船山先生看

来,“器”为主,“道”为辅,能很好地“治器”则为“道”.古往今来,无数先贤都曾

参与到“道器之辨”的讨论中,且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且难有定论.郑观应以道器

关系作为其变法论的理论基础,从好的一方面来说,可以拥有更多的游刃空间,
他需要这种空间,以便他在每一个自认为恰当的时机来灵活运用,比如能有效

９４２著书敢谓匡时论

〔１７〕

〔１８〕

〔１９〕

〔２０〕

〔２１〕

〔２２〕

〔２３〕

〔２４〕

〔２５〕
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１９页.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２２页.
(宋)黎靖德编:«朱子语类»(第二册),王星贤点校,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,第５７９页.
(宋)黎靖德编:«朱子语类»(第四册),王星贤点校,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,第１４９８页.
(宋)黎靖德编:«朱子语类»(第五册),王星贤点校,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,第１９３６页.
同前注〔２１〕,第１９３５页.
钱穆:«朱子新学案»(第一册),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版,第４８７页.
同前注〔２３〕,第４８８页.
(清)王夫之:«周易外传»,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,第２０３页.



应对反对者基于政治和文化正确对他的攻击,他可以辩解是遵从先贤之教诲才

有其开设议院的变革主张,变的是形而下的“器”,而拥护的是形而上的“道”;且
可更进一步讲,正是因为要切实维护这个“道”,才需要变这个“器”,才要设议

院、行商战.
从不好的一方面来观察,在古代正统思想中,“器”乃“道”主宰下的“器”,难

以离开“道”来论“器”.以传统道器关系来为设议院等立宪主张开路,一则难以

清楚说明为什么要开议院的理由;二则极易将开议院等立宪主张工具化,合用

的时候轻易用之,不合用的时候则轻易去之.郑观应作为变法改制理论基础的

道器论,本质上就是一种“托古改制”.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深入,“托古改制”说
的弊端日渐凸显.关于这一点,梁启超有这样的批评:“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

学新理而缘附之曰:某某孔子所已知也,某某孔子所曾言也􀆺􀆺然则非以此新

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.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.是所爱

者仍在孔子,非在真理也.”“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,最易发生两种流弊:
一、倘所引证之义,其表里适相吻合,善矣.若稍有牵合傅会,则最易导国民以

不正确之观念,而缘郢书燕说之流弊.例如畴昔谈立宪共和者,偶见经典中某

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近,辄摭拾以沾沾自喜,谓此制为我所固有.其实

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,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.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

马,且不可得,遑论我国.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,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思想见局

于所比附之文句,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,不过如是,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.
二、劝人行此制,告之曰:吾先哲所尝行也.劝人治此学,告之曰:吾先哲所尝

治也.其势较易入,固也.然频以此相诏,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

行,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.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,而
障其择善服从之明.”〔２６〕

不过,凡事都是有弊有利,端看当时当地的权衡.于开议院“举世昏昏”的

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,郑观应提出这种大胆的变法主张,用传统的道器关系作为

其正当化工具,当为利大于弊的明智之举.回到郑观应的那个时代处境中,我
们也想不出更好的理论框架来充当其变法依据.此种“托古改制”的做法,是将

各种改革认为是古已有之的事情,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必然性.作为中国传统

意识形态的儒家,在社会发展观上一直有崇古之倾向,“合于古制”一直是所有

举措合法性的重要来源.所以在思想领域中对来自西洋新思想的容纳和吸收,
尤其是在此种容纳和吸收的早期,多采取了“西学中源”之形式,即将西方新知

视为古已有之的东西.所以“托古改制”就是学术思想领域的“西学中源”观念

在政治法律领域的展开,它也便于减轻“改制”的阻力,因此有其不得已和合理

０５２ 北大法律评论

〔２６〕 梁启超:«清代学术概论»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,第２０７—２０９页.



之处.其间可见郑观应的精心经营,所谓“忧国心尤苦”.
郑观应早年,时值国家内忧外患,接踵而至,几无宁日.他目睹于此,感动

于心,“自幼从海舶遍历越南、暹罗、新加坡等处,熟悉洋务”,１７岁即到上海学

贾,眼界更开,２１岁即“究心政治、实业之学”,寻求救国之道.〔２７〕 经观察泰西

各国之所以致富强之由,他作为商人,首先看到的是西方实业的发达,呼吁商战

的重要性.要在商战中争雄,立于不败之地,国家就要通过立法和司法来保障

商人的合法权利;因而国家要制定包括商律在内的主要商事法规,要有独立公

正的司法体系;而这一切都需要国家设立议院,沟通舆情.

１８７６年他于«易言»“论议政”一文中主张中国效仿泰西各国设立上下议院

的内在逻辑即在于此.后来,他关于中国设立议院的想法逐渐明确,集中体现

在«盛世危言»的“议院”篇中.在该文中,他主张设立议院的理由可归纳为内

政、外交两个方面,内政为本,外交为末.就内政言,他引用中国先贤的政治理

论,指出“立国之本在乎得众;得众之要在乎见情”,泰西的议院制度是最能贯彻

这一思想的,因此中国需要完全借鉴这一优良制度.基于此,他围绕议院制度

的这一核心功能,给议院制度下了一个为众所周知的定义:“议院者,公议政事

之院也.集众思,广众益,用人行政一秉至公,法诚良、意诚美矣.”〔２８〕就外交

言,外交形势取决于国力之大小,国力之大小跟国内君民是否齐心协力紧密相

关,这就是他所讲的“力以权分,权分而力弱”〔２９〕.如果一国没有议院,则“君民

之间势多隔阂,志必乖违”,朝廷即便能遵守万国公法,但险恶的国际环境,如果

国力不够,必然会面临“公不公,法不法,环起交攻之势”,所以要办好外交,光遵

守国际公法是不够的,“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”.那在当时中国设议院,应该建

设什么样的议院制度呢?
郑氏观察了西方诸国的议院制度的异同,他看到,各国具体制度虽有不同,

但大致都分为上、下两院,“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,取其近于君

也;下院以绅行、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,取其近于民也”〔３０〕,故郑观应认为,当时

中国开设议院,也应该是两院制.同是两院制,泰西各国议院的权限亦有别.
经 “博采旁参”,郑观应发现,“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,因其本民主也.法国议院

不免叫嚣之风,其人习气使然.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,则莫如英、德两国议院之

制.”至此,郑观应关于中国设议院的制度设计就应模仿英、德.为什么这两个

国家的议院制度能“适中经久”呢? 郑观应的理由侧重于时君世主所担心的大

权旁落,他讲,“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,而后君相、臣民之气通,上下堂廉之隔去,

１５２著书敢谓匡时论

〔２７〕

〔２８〕

〔２９〕

〔３０〕

参见同前注〔５〕,第１７—２１页.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８８页.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８８页.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８８页.



举国之心志如一,百端皆有条不紊,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.故自有议院,而昏

暴之君无所施其虐,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,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,草野小民无所

积其怨,故断不至数代而亡,一朝而灭也.”基于此,郑观应疾呼:“议院者,大用

之则大效,小用之则小效.”
降及甲午,国族危机空前严重,君主立宪成为时代潮流.郑观应更翔实阐

明了其十多年前即已萌生的君宪主张.甲午丧师后,他为«盛世危言»“议院”篇
写下了标题为“应亟行君民共主议院制”的“附论”,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开议院的

设想:

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,有民主之国,有君民共主之国.君主者权偏于

上,民主者权偏于下,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.凡事虽由上、下院议定,仍奏

其君裁夺:君谓然,即签名准行;君谓否,则发下再议.其立法之善,思虑之

密,无逾于此.此制既立,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􀆺􀆺所以君民共主之国,普

天之下十居七六,君主之国十居一二,民主之国十居二三焉.今日本行之

亦勃然而兴,步趋西国,陵侮中朝,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? 而犹谓中国尚可

不亟行哉? 噫! 傎矣.〔３１〕

在甲午年后新增«盛世危言»“自强论”中,郑观应将此种君主立宪制度称为

“立君政治”,“立君政治者,即君民共主之国,政出议院,公是公非,朝野一心,君
民同体,上无暴虐之政,下无篡逆之谋”〔３２〕,并且指出英、德富强,日本变法成功

都是“遵斯道耳”.郑观应对洋务运动以来的种种举措并不满意,“守旧者恶谈

西法,维新者不知纲领􀆺􀆺惮于改革,不求中外利病是非,只知安富尊荣,保其

禄位”,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“国从无立君政治耳”.及至晚清朝廷宣布预

备立宪国策后,郑观应始则以喜,因为自己多年呼吁坚持的主张终于为庙堂所

认可,有了实现的可能;但不久即继之以忧,因为朝廷渐渐暴露出假立宪之名行

集权之实的倾向.因此,他多次上书当道,乃至摄政王载沣,剀切陈明必速开国

会的道理.清室既屋,近代中国宪政步入了共和宪政阶段.但民国开国以来,
先是袁氏集权乃至称帝祸国,继之以军阀割据,国事日非,民生憔悴,晚年的郑

观应,尽管认识到“君主立宪”已在晚清失去机遇,但他坚持认为中国当时的社

会环境可能不适宜“民主政治”,依然钟情于其早年所倡导的君主立宪.
郑观应自１８７６年前后即主张中国要开议院,主张君主立宪,直到１９２２年

他走向生命的终点,前后４０多年,始终坚持不改,认定中国要求富求强,必须励

行立宪,从根本上推进制度建设.除了晚清预备立宪这几年外,前乎此,时人不

敢谈;后乎此,时人不屑谈.是什么促使他一以贯之,将君主立宪坚持到底?

２５２ 北大法律评论

〔３１〕

〔３２〕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９１页.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１１５页.



三、徒法不足以自行:始终坚持君主立宪的理由

郑观应从１８７６年开始主张君主立宪,直到清亡,其间的理由较容易理解,
即当时中国就是君主国,主张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,于国家民族最为顺理成章,
代价最小,收益最大;于他自己,不论是作为买办还是后来的官商,都是极为自

然的选择.在这一时期,郑观应不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理由还是为君主立宪所

进行的具体设想,都有其独特性,即强调推行君主立宪过程中,人的重要性.
郑观应早在写作«易言»时期,即意识到作育人才的紧迫性.在«论考试»和

«论洋学»两篇文章中,即道出了他对当时中国作育人才的构想.简言之,借鉴

中国固有的书院体制,学习内容加入西学之新内容,“将西国有用之书,条分缕

析,悉译出华文,颁行天下,各设书院,人人皆得而学之.其院师择请西儒或出

洋首选之官生,以充其任”.“变通旧制,教育英才,为国家宣劳,为海疆保障,大
用大效,小用小效.”尽管其具体构想在操作上容或有不切实际之处,在当时难

以全面推行,但其注重作育人才的思想倾向已于其时萌生.
之后郑氏在兴办实业等经历中深刻体会到,要创办新兴事业,没有新式人

才,是绝对办不成的.所以他写作«盛世危言»,诚如学者所分析的,有深意存

焉:“把培养新式人才置于第一位,总论篇«道器»之后的首篇,就是培养新式实

用人才的«学校»,接着就是«西学».”〔３３〕他已观察到,“学校者人才所由出,人才

者国势所由强,故泰西之强强于学,非强于人也.然则欲与之争强,非徒在枪炮

战舰也,强在学中国之学,而又学其所学也”.当时中国人应学什么才能作育人

才以自强,郑氏的答案是要兼通本末,“合而言之,则中学其本也,西学其末也.
主以中学,辅以西学”,就西学而言,“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,语言文字其末

也”.〔３４〕

开议院固然是振衰起敝、自强自立之最要举措,但能否起到这个效用,则取

决于议员之素养.议员之所以需要选举,而非君主所任命,就是要得贤才.选

举时要有资格限制,也是基于得贤才的考虑.基于此,郑观应有这样的构想:
“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,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.议院为国人所设,议员即为国人

所举.举自一人,贤否或有阿私;举自众人,贤否难逃公论.且选举虽曰从众,
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,及年届三十,并有财产身家,善读书负名望者,亦
不得出名保举议员,其杜弊之严又如此􀆺􀆺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,参泰西

投匦公举之法,以遴议员之才望,复于各省多设报馆,以昭议院之是非,则天下

英奇之士、才智之民,皆得竭其忠诚,伸其抱负.”〔３５〕

３５２著书敢谓匡时论

〔３３〕

〔３４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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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前注〔５〕,第２２５页.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５４页.
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９０页.



及至甲午战败后,“中日虽和,时事孔亟”〔３６〕,郑观应更深刻体认到人才的

重要性,在«盛世危言»增订的«商战下»一文中剀切指陈:“我中国宜标本兼治,
若遗其本而图其末,貌其形而不攻其心,学业不兴,才智不出,将见商败而士、
农、工俱败,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?”甲午战后,有不少先进之士意识

到西人立国之本在政不在艺,要求在制度上学习西方;郑观应则看到了更深的

层面,西人立国之本既在政,更在学,既要在制度上励行立宪,更要作育人才并

将之选拔出来.１８９８年戊戌维新前夕,郑观应上书孙家鼐条陈时事,除主张

“亟宜开国会、立宪法”之外,还提出六项建议,第五条就是跟作育人才相关的,
即在翰林院深造的官员和外省试用人员,都要研习西学,以应付在日后工作中

免不了的中外交涉.〔３７〕在随后的上书中,他说得更明白,担心议员不善成为反

对立宪之口实,“变法以立宪为本,本立而道生.上下一心,则保皇、革命之党自

然消弭.惟恐议员良莠不齐,有结党挟众、假公济私者.无论上下议院、谘议

局,所有议绅议员,必须先定人格.如人格不合、品行不端、不通时务又无阅历

者,不准充举.凡无产业者,不准举人.否则藉此滋事,为乱之机,反归咎于立

宪之不善也.”〔３８〕

如侧重于议员之素养,难免有人以此为据而拒不立宪.郑观应见及于此,
于１９００年那个朝廷政治趋于紧张和反动的时候,在给挚友盛宣怀的信函中指

出,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,乃至一蹶不振.要除此病根,“非顺民情,达民隐,
设议院不可”.对国家民族来说,设立议院的好处甚多甚大,“捐苛禁,破障碍,
敦睦守,公黜陟;且借以收民心,筹捐款,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􀆺􀆺公是公非,
奸佞不得弄权,庸臣不得误国”.针对民智、风气未开,即开议院,未见其利反见

其害的质疑,郑观应予以反驳,大要有二:第一,以传统中国的经权、正奇理论,
论证必开议院,作育人才,“先议广开学校,十余年有人才,而后设立议院者,谓
之经,即兵出于正.先设议院,并开学校,庶官绅知议绅之贵,勇于微新,急于扶

持国势者,谓之权,即兵出于奇.今时急矣! 而苦于势力不足,不能不用奇兵以

致胜.若知正而不知奇,守经而不达权,何异因噎而废食乎?”简言之,时不我

待,“夫强邻之畏我者民心固结.若此时不设建,迟至各海疆尽被西人占据,恐
欲设而不能”.第二,针对在人才难得之际设立议院,恐聚讼盈庭,转易滋事的

说法,郑观应指出其原因不在早设议院,而是议院“章程未善,公举不得其法”.
为什么呢? 郑观应认为中国在开议院之初,章程“不必悉仿西例,因地制宜,随

４５２ 北大法律评论

〔３６〕

〔３７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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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罗浮待鹤山人诗草􀅰莫若篇»,同前注〔４〕,第３９０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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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之书.至外省试用人员,例须学习吏治,亦延精究泰西政律者教之.则中、西政治必通,将来办

理交涉,庶能不卑不亢,措置裕如.”参见«上孙燮臣师相条陈时事书»,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３５６页.
«上督办京师大学堂孙相国书»,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２２２页.



时可以商改.”被选举的议员应该是绅士,用郑氏的说法,叫“议绅”.“惟议绅必

须深通中外政治利弊品学兼优之士,不合格者不准选.果能遵守议规,何虑滋

事之有? 统计每县数十万人,由士农工商公举三四人,亦何难之有? 各县议绅

中公举一人到省,每省约得数十人.由各省议绅公举二人入京,约得四十余人.
岁会有期,是非共听,优则奖之,劣则黜之,自然各顾声名,不敢轻举,贻笑中

外.”〔３９〕经郑观应分析,以人才不足为理由而反对即开议院的要求是完全站不

住脚的,其用意实在是反对立宪.
及至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,立宪成为思想界的主流,郑观应当仁不让,极

力鼓吹,尽其所能,上书陈言,反复讲立宪的好处.“查泰西各邦立国规模,以议

院为最良􀆺􀆺鄙见非立宪不足以救亡”〔４０〕;“立宪法、开国会实为探本之论,盛
衰存亡在此一举􀆺􀆺倘不立议院以图新政,则新政终不能行”〔４１〕.

针对有人认为“宪法、议院虽善,恐民智未开,议员动辄哄闹,滋生事端,政
反难治”,郑观应根据自己之前的学养积累,以及他在粤汉铁路公司的经历,指
出此种观点“未明议院之病源”,“议员之病在各怀私意,不尽在民智未开”,进而

总结“议院之要义有三:一在无人不学,二在赏善罚恶,三在议员人格”.第一点

是讲有了议院,方能普及教育;第二点是有了议院,地方官能尽职做事,使风俗

归于醇厚.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讲的第三点“议员人格”,郑观应是这样说的:
“国家订定议政院、谘议局、自治会议绅人格、议事规略.凡充议员、议绅,必要

合格,年在三十左右,通中外文字,有阅历声望、品行端正者,由地方绅商投简举

定,禀知地方官存案,方准充当.不合格不准选.宁缺毋滥,庶免良莠不一,动
辄冲突也.”〔４２〕
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郑观应多在澳门郑家老屋将他几十年积累的资料编辑

整理成«盛世危言后编»,同时他也非常关注时局.朝廷宣布致力于预备立宪,
但有诸多不餍人望之处.他于１９０９年引日本人的药石之言批评朝廷的预备立

宪:“学校不开,人材难得,徒滋扰攘,自速其亡.且衮衮诸公每多心存畛域,未
必能悉照立宪之国上下一心,事事认真实行.大抵藉立宪之名,使民间筹款而

已.”他进而重申以前反驳立宪限于人才之说,云:“我国地广民多,诚使急筹款

项,开大小学堂,人无不学,学适其用,何患无材? 严定人格,选举议员,何虑扰

攘? 惟望我各省议员均以救国为心,毋各怀私利、伐异党同,毋敷衍塞责、有名

无实.需者事之贼也,若徒云预备,而不求实济,虽迟至十年,立宪亦难收美满

５５２著书敢谓匡时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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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答某当道设议院论»,同前注〔１２〕,第９９页.
«与潘兰史征君论立宪书»,同前注〔７〕,第３６８—３７０页.
«致朱晓岚观察书»,同前注〔７〕,第３６１—３６２页.
«致姚伯怀太守书»,同前注〔７〕,第３６３—３６６页.



之效果耳.故欲请立宪,必从实际上讲求;速开国会,将应行各事分别先后办

理.”〔４３〕正因为他看到了清廷主导的立宪危机重重,实在不能已于言,于次年２
月上书摄政王载沣,痛陈为应付危局,必有安内、御外和富强等三法,“安内之

法,莫若早开国会,颁布宪法,预建议院,饬举议员.惟议员虽出自公举,而人才

必须由资政院选定,规则严颁,庶无滥举.盖议院之利弊在议员,而议员之优劣

在人格.倘所举为端正历练、通明中外之士,群情瞻依,固不必为日本维新迟至

十年乃设,则因我国地大人众,谙习外情者为数已多,使知朝廷毅行宪政,决不

迟延,斯人心悦服,党祸自熄,内乱悉平矣”.安内、御外、富强三法,“要非锐行

宪政,速开议院,商家不能见信,民情不知鼓励,党祸不自消泯.是在缩短立宪

年期,亟开议院,推诚布公,颁诏天下,以慰民心,以振士气”.〔４４〕及至清廷对于

速开国会,始终拖延,“初则降谕严词拒绝,继则传谕解散,三则缩短年限,四则

严谕驱逐”,郑观应深深失望,“当此危急存亡之秋,亟当顺民心速开国会.今观

政府之对待资政院,各省督抚之对待谘议局􀆺􀆺岂开诚布公、与民更始、上下一

心、变法自强之意乎? 不觉掷笔三叹”.〔４５〕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发生,郑观应感

慨“枢臣恃有护符,视资政院议员如儿戏”,但他对资政院议员寄予了很大希望,
“各议员皆当公而忘私,毋负重望,为中外所笑也”.〔４６〕

清廷预备立宪不得其法,辛亥革命成功,中国宪法政治之路由君主立宪进

入共和立宪阶段.面对这一大变局,郑观应强调其一以贯之的主张,即“徒法不

足以自行”,尚需得人,盖道德、立宪相辅而行,缺一不可.中国由君主专制遽而

进于共和立宪,不无躐等之嫌,故仍钟情于君宪,“惟未经君主立宪之阶级,而遽

希望民主,识者有嫌其太骤耳.夫立宪之道,立法虽云在君主,而实则在代表民

意机关之国会.司法、行政要在官吏实心奉行,而不容有丝毫之私伪.世固有

以立宪之名义为高,冀藉以遂其无厌之大欲.乌乎可哉? 是故立宪精神首在夫

人之道德.盖法虽善,非其人亦不行,故曰‘有治法必须有治人’.至其急务,又
在于明各机关之权限.司法、行政两部与立法部为政治上最重要之机关,当明

正其权限,而各行其是焉”.〔４７〕

民国成立后,在共和立宪之下,国会堕落、行政蛮横、政客无耻之尤,以致时

人有“民国不如大清”之浩叹.这种种现实,更让郑观应坚信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
的古训,躐等而行的共和立宪不如君主立宪合于中国国情.即便退一步讲,民
国已然建立,共和立宪乃时会所趋,但更需注意国民之素质,否则,危险不可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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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.他于１９１７年这个南北对立时期,曾在一封信函中讲:“中国果欲于根本上

解决纠纷之时局,建设完全之民国􀆺􀆺然而代议制度之是否能实现、民意代表

之是否有价值、国家大法之是否能完美,此其责不在政府,而在我国民也.何

则? 政府纵有以公共统治权托诸国民之诚意,而我国民不诚意报之,而不善于

运用,致生种种弊窦,如国民选举不良,议会组织不善,法律编制不备,则仍不能

置国家于轨道之上.其危险甚大,我国民不可忽视也.”〔４８〕１９１７年当他读到康

有为«共和评议»一文,颇有知音之感,“畅论各国兴革,君主立宪、民主立宪治乱

盛衰,并痛言中国非民主立宪之时,指陈利害,洞若观火,欲醒当道,共挽狂澜于

既倒,勿蹈朝鲜、印度覆辙.”〔４９〕在他看来,民国乱象纷陈,议员和军阀一样,其
咎尤大,“吾国今日四分五裂,几不成国.夫人而知之亦夫人而能言之,揆厥由

来,军阀虽为大患,然议员亦难辞咎也.欧美各国,凡充议员者类皆耆年硕德,
有道德,有学识,又有经验,确能代表民意,且其选举亦确系出自人民公意.吾

国则不然.自民国以来,每逢选举,无一不由于运动,遂至珍重有才之士,则鄙

薄之二不屑为;而桀黠者流,则相争而靡已.一邑如是,一省如是,即推之各省,
亦莫不如是.所以一开国会,麕集京师,遂成一丘之貉.彼军人者视议员程度

之卑污,乃不惜牺牲其以服从为职志之本旨,而以兵力与议员相抗,致令今日一

变而为军人之世界也”.〔５０〕正是对作为民意代表之议员在民初的表现痛心疾

首,恨铁不成钢,才出此激烈批评.
综上,郑观应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即一直主张在中国应切实推行君主立

宪,即便民国肇造,仍初衷不改.他之所以始终坚持君主立宪主张,原因主要有

四:第一,近代中国面对危局,必须立宪,即要求当国者务必真心实意励行以开

国会为中心的宪法政治;第二,立宪开国会必须注重议员之资格,否则未见立宪

之利,反受其祸;第三,立宪必须速开国会,借口教育不够普及、议员不够资格而

迟开国会是因噎废食之举;第四,中国是君主国,变革当有步骤,不可务虚名而

蹈实祸,加之他深受传统教育,怀有一定的报国忠君之念,故必主张君主立宪.
积四十多年的时间,郑观应始终坚持君主立宪,在近代中国这个“十年一

变”的时代,独具特色.在他本人来看,固然是择善固执,就时代思潮而言,则是

不合时宜的时候居多.佚名氏所作的«张文襄公事略»有这么一句话:“夫张公

之洞之得名,以其先人而新,后人而旧.十年前之谈新政者,孰不曰张公之洞,
张公之洞哉? 近年来之谈旧守见,又孰不曰张公之洞,张公之洞哉? 以一人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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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新旧之名,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.”〔５１〕“先人而新,后人而旧”这句话同样也

适用于郑观应,不过郑观应只是一买办、中下层官僚,名望不及张之洞罢了.郑

观应对君主立宪的始终坚持,在同侪思想之中颇具特色,在近代中国政治由君

主专制到共和民主的转型中,非常有价值.盖近代中国多数思想家言政法,一
以贯之的少,与时俱进的多;或者偏重于制度,或者执着于治人.郑观应不同,
他的思想能一以贯之,其核心一是始终坚持以开议院为中心的立宪,二是力求

在良法和善人之间保持平衡,认为良法和善人对于实现良好的政法缺一不可.

四、结语

顾炎武处明清天崩地裂之变局,到晚年,“天仍梦梦,世尚涛涛”〔５２〕,始终以

“治道”自任,相信“有王者起,将以见诸行事,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”,以数十年

之功撰著«日知录».他深信经术乃治道之前提和基础,故其书体例分上中下三

篇,上篇经术、中篇治道、下篇博闻.〔５３〕无独有偶.１９０９年９月,郑观应集中几

年之力,将他积累数十年的材料辑成«盛世危言后编»一书,虽不及亭林先生«日
知录»之精当博大,但其中仍有其独特匠思.此书完成之时,郑观应已是六十有

八,乃其生平最后一本大作.“自序”一文,夫子自道其已定型成熟的思想体系,
因其对理解郑氏的思想极其重要,择要录之于下:

有国者苟欲攘外,亟须自强;欲自强,必先致富;欲致富,必首在振工

商;欲振工商,必先讲求学校、速立宪法、尊重道德、改良政治.盖宪法乃国

家之基础,道德为学问之根柢,学校为人材之来源.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:
政治不改良,实业万难兴盛.查欧美政治革命,商人得参与政权,于是人民

利益扩张,实业发达.可见有治人而后有治法,有治法必须有治人,立法、
行法、司法,尤以行法为紧要.盖有人无法,则尚可治;有法无人,则上无道

揆,下无法守,而天下乱矣.二者不可须臾离也􀆺􀆺今朝廷变法讲究学校,
尚望爱国济时之君子注意内圣外王之学,念为官之日少,为民之日多,顾名

誉,顾子孙,毋假公济私,毋党同伐异,折衷中外教育.行见奇材日出,振兴

实业,标本兼治.道德固与富强等量,富强亦与道德齐观,则郅治日臻,四

方咸服,重睹唐虞盛世矣.〔５４〕

郑观应思想之归宿为治人治法兼重,治人者端视道德为依归,治法者则以

君宪为尚.有心治国,二者都不可或缺.因此其编辑该书,在“补前著«盛世危

８５２ 北大法律评论

〔５１〕

〔５２〕

〔５３〕

〔５４〕

«张文襄公事略»,孟森等:«清代野史: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»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２００６年版,第２０２页.
参见钱穆:«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»(上册),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,第１３１—１３２页.
(清)顾炎武:«日知录校注»(上册),陈垣校注,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,第２４页.
«自序»,同前注〔７〕,第１３—１６页.



言»所未发”,其体例,“首卷言道术,即正心修身、穷理尽性,至命之学也.二卷

至十五卷言治道,即齐家治国、安内攘外,自强之说也”.〔５５〕该书最重要的价值

是在近代这个“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”〔５６〕时代,切实借镜西方教育制度于“内圣”
之中,继受君宪于“外王”之域,以求振衰起敝进而富国强兵.简言之,其思想大

框架为孟子所言“徒善不足以为政,徒法不足以自行”〔５７〕,在此基础上赋予了其

以教育和立宪的新内涵,走的是固本开新一途.较之其后生辈———２０世纪中

国诸多弄潮者,片面迷信制度而忽视新人、新民,郑观应的思想,实有其值得深

思玩味处.有学者曾这样评价康有为:“一个说白马是马的人,当然是正确的,
但大概是毫无价值可言;另一个说白马非马的人,当然是错误的,但却没有一部

思想史可以轻易忽略它在理论思维上的贡献.”〔５８〕尽管郑观应所孜孜追求的君

宪没能在近代中国开花结果,但他所思考的那些问题,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解

答,其贡献当与那论述“白马非马”的人相类.
再者,通说将郑观应限定为早期维新思想家,其核心要义是提出“商战”一

语,这可能太小看了此公.他的老朋友何卓勋曾评价他“幼读书,有大志,以八

股帖括无关于世,不屑咿唔作村学究状”〔５９〕,虽有溢美之词,但大体仍是实情.
及至在国步艰难之中度过漫长的买办和官商生涯,其间他提出了轰动一时的

“商战”说.他的商场生涯并非一帆风顺,忧患随时而至.作为救国之念须臾不

能忘的思想家,他苦思冥想,“涉足孔孟之庭,究心欧美之学”〔６０〕,逐渐意识到,
商战之成败远非商业所能自主,必须要庙堂诸公以开议院为中心来励行君宪;
同时要借鉴西方的教育制度作育人才,不能以人才不足为由而阻碍立宪,亦不

能以纸面上的宪制为已足而轻忽人才之作育养长.二者分头并进,交相为用,
方能“商战”获胜,富国强兵,使整个国家民族转危为安.对自己系统思考的笃

信,使得他不能已于言,“著书敢谓匡时论”,而有«盛世危言»及其后编的刊行.
其主张虽不能尽行用于当时,但同样地,像亭林先生撰«日知录»所期望的那样,
后来者能“取法于斯”,推进近代转型,其人其书亦已不朽矣.

(审稿编辑　潘　程)
(校对编辑　金雨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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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自序»,同前注〔７〕,第１３—１６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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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,第１０７页.
«孟子􀅰离娄上»,载(宋)朱熹:«四书章句集注»,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,第２７５页.
何兆武:«历史理性的建构»,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,第１７３页.
同前注〔５〕,第１１页.
此乃郑观应于１８９８年４月给邓华熙的信中自述语,点出其平生学问之所依凭.转引自

同前注〔５〕,第５１１页.


